圣路易斯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章程


第一章 总则

一.  圣路易斯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章程（简称学生会），英文名：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Association of Saint Louis University.
二.  本会是一个非营利、非政治、非宗教的华人爱国自治组织，旨在促进在圣路易斯大学的中国学生、学者、家属及其他旅美华人之间的社会、学术、文化、感情的交流，并竭力为以上人士提供帮助；本会促进中国人民和外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关系。 
三.  本会的主要任务在于：代表和维护中国学生、学者的正当权益；热情服务，开展各种活动，为会员的生活和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发展与本地人民的友好关系，树立良好形象。

第二章 会员 

四.  凡是在圣路易斯大学就读的中国学生或进行学术活动的中国学者以及上述人士的随行家属, 愿意履行本章程规定之会员义务的，无论民族、性别、宗教信仰都可以取得会员资格。 
五.  上一条款中之“中国学生”、“中国学者”包括： 　
  （一）合法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之学生、学者； 
  （二）因历史原因尚不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但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拥护祖国统一的港澳台学生、学者； 　
  （三）祖籍在中国，虽已加入外籍但心系祖国的华人学生、学者。
六.  会员享有下列权利：
　（一）除无法通过本会考核制度或违反作风制度者不可竞选主席之外，会员在本会内享有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二）有权通过各种正当途径和方式对本会组织和干部及其工作进行监督、批评和提出建议；
　（三）享有参加本会组织发起的各种活动的权利；
　（四）会员受到不正当对待，有权请求本会帮助和保护；
　（五）讨论本会的重大事项；
七.  会员必须履行下列义务：
　（一）热爱祖国，维护祖国荣誉和形象；
　（二）遵守本会章程；
　（三）在行使权利时，不得损害公众及本会利益，不得妨碍他人享有权利；
　（四）支持本会工作，参加本会活动，执行本会决议，维护本会荣誉。

第三章 组织结构 

八.  本会的最高领导机构是学生会内阁（E-board）。内阁设主席一名（或者设有副主席一名），部长级别干部7～8名。 
九.  本会设财务部，行政部，文艺部，宣传部及体育部五部门。
十.  各部门详细情况，职责参考圣路易斯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制度。
十一.  本会由学校设指导教师一名。

第四章 主席及选举 

十二.  本会主席必须具备第二章规定之会员资格且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身份，由全体会员选举产生，对全体会员负责，对外代表本会。  
十三.  每届主席任期为一年, 且不可连续任职。选举时间再每年二月最后一个周五。（The election for new president should be finished before the last Friday of Feb.）

第五章 与其他组织的关系 
[bookmark: _GoBack]
十四.  本会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国大使馆芝加哥领事馆直接领导与帮助。 
十五.  本会重视发展同其他一切对中国与中国学生、学者采取友好态度，愿意和本会会员互惠互利、平等互助之组织的友好合作关系。尤其重视与此类华人组织的关系。

第六章 本章程的修改

十六.  本章程由本会主席提出修改，由内阁做出征求意见稿交全体会员审阅。内阁虚心听取会员的意见、建议，并做出最终决定。 
十七.  在建议本会主席修改章程的要求未得到满足时，任何本会会员可发起增加或废除章程若干条款，但被发起增加或废除的每一条款均需分别投票表决。新增条款不得与原有条款相矛盾。

第七章 附则 

十八.  本会章程最终解释权归本会主席所有。  
十九.  本章程自内阁讨论通过之日起施行。
